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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農田水利會組織體制變革介紹

1922年

日據時代

1948年

戰後

 合併「農田水利協會
」與「防汛協會」，
改組成為40個「水利
委員會」

 公布「水利委員會設
置辦法」及「水利委
員會組織規程」

 兼具政府及人民團體
身分，組織定位不明

1965年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1956年

24
1967年
 瑠公、七星二農田水利會劃為

臺北市，臺灣省所轄減為24會

 臺灣的農田水利組織正式
進入「農田水利會」階段

22
1969年
 新港併入臺東農田水利會
 新海併入桃園農田水利會

17
1972年
 基隆、淡水合併為北基
 竹南、苗栗合併為苗栗
 苑裡、后里、大甲、豐榮合併為台中
 能高、南投合併為南投
 斗六、竹山合併為雲林

26

2012年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統一農委會主管

水利法明定為公法人

1955年

 水利法修正

1901年
 頒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

 私人經營水利設施逐漸公共
化

1908年
 頒布「官設埤圳規則」

 政府直營方式興建大型水利
設施

(明治34年)

(明治41年)

(民國11年)

1945年
 將「水利組合」改稱
「農田水利協會」

 擬定「臺灣省農田水
利協會章程」，但未
施行

自民國44年起定位為公法人

 頒行「臺灣水利組合令」
(廢止「公共埤圳及官設埤圳規則」)

 將農民農田水利管理權，
移轉至日本政府手中，
成為統一性的水利組合

 規定其為「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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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農田水利會組織體制變革介紹

戰後歷年體制檢討之歷程與成果

組織時期 遭遇問題
因應對策

機關 內容

水利組合
(1922-1945)

體制定位檢討：
名稱調整

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

 規劃朝人民團體改制
 原有內部組織、辦法照舊

水利協會
(1946-1948)

體制定位檢討：
定位認定

臺灣省政府  水利協會改組，並將各地防汛協會歸併

水利委員會
(1948-1955)

法制面調整：修
法符合實務

臺灣省政府
 水利法修正，確立水利會事業區域設置原則
 確立農田水利事業分公私法人

農田水利會
(1956-1985)

1.營運效率變革
2.經費不足

臺灣省政府  成立專案小組，檢討農田水利會改制與改進

行政院（決策）
 改進或改制利弊互見，決策暫緩執行
 實施加速農村建設時期健全農田水利會實施要點
 會長改官派

農田水利會
(1986-迄今)

1.主管機關組織
調整

2.營運效率、地
方政治干預等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受託辦理農田水利會業務（1986年）
 會長、會員代表之產生方式改為會員選舉
 統一管理農田水利會
 水利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農田水利業務仍由

經濟部水利署主管
 82年一度立法院決議改為行政機關，惟因人員、財

產與會員自治權等聲浪，自85年廢止該條文，91年
恢復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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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田水利事業面臨困境與變革需求

農田水利事業本業難以永續經營

事業財務收入不足，部分水利會營運收入明顯不足，難以永續
經營。

財務較佳之會別，仰賴事業外收入如土地出售或其他業外營運
，有違正常事業體經營原則。

政府補助超過50%之水利會收入來源分析 政府補助低於50%之水利會收入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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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田水利事業面臨困境與變革需求

農田水利事業經營體需具備相當公權力，以因應未來
組改業務需求

原組織法僅賦予徵收會費、徵收土地等公權力，卻缺乏水利事業賦
予之實際管轄權。

組改後，91萬公頃農地之農田水利事業推動，需有具公權力之執行
機關，諸如妨礙水利取締、設施管理與灌溉水質維護事項。



6/20

貳、農田水利事業面臨困境與變革需求

配合國家農業政策調整，需通盤檢討投資區域與方針

政府配合國土計畫法與新農業政策，盤點農業投資策略，針對
優良農業生產區擴大投資，提高投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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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農田水利事業組織改制說明

政策目標

國家直接經營
並加強投資，
提高用水效率

組織應具公權
力，提高設施
與水質管理強

度

全國約13萬公
頃優良農地，
亟待投資

會員制轉型，
轉為利用關係

推動農田水利會
為專業組織，協
助執行農業政策

建構灌溉排水專
業人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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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方案設計原則
組織：需具備公權力執行，能統一使用。

人員：保障現有職員之工作權益。

資產：事業用資產，仍維持事業使用，非事業用仍指定為農田水利事業財
源收入。

田間業務：活化農民參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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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1.政策規劃（依政院組織調整作業原則

：三級機關（署、局）定位於配合農業
部政策推動，將原公法人辦理之農田水
利事業興辦任務，提升至三級機關辦理
，以國家農糧、水資源與農地等整合觀
點推動農田水利事業

2.政策執行：以四級機關（管理處）規

劃以具有公權力屬性、直接服務民眾且
以執行政策為主，強調設施管理

3.行政委託辦理小組業務
原屬小組自治事項，改依行政程序法第
16條於作用法（農田水利法）內訂定委
託事項，委託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政府整合農地管理、農糧政策與水資源政策擴大與調整補助區域。

水權由政府代替農民登記，由會員關係改為公物利用關係。

改制公務機關-農田水利事業營運方式

田
間

小
組

農田水利管理處

農田水利署

行政委託

農業部

辦理幹支
分線以上
灌溉配水
事務

辦理灌溉
系統設施
更新改善

辦理設施
管理與水
質管理事

務

整合灌區
內外農田
水利事業
發展規劃

辦理灌排
設施開發
推動

灌區外輔導業務
(個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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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公務機關-組織設計

改制以6個管理處為原則，首長為常任文官(簡任11職等)

原則上業務組室變動小，除人事、主計(會計)與政風需以公務人員擔任，
資訊業務整併至三級，剩餘人員仍維持原辦公場所辦公。

農田水利署

第一管理處

(約6萬)

第二管理處

(約6萬)

第三管理處

(約8萬)

第四管理處

(約7.5萬)

第五管理處

(約4萬)

第六管理處

(約3.5萬)

宜蘭、北基、七
星、瑠公、桃

園、石門

新竹、苗栗

台中、南投
彰化、雲林 嘉南 高雄、屏東 花蓮、台東

名稱

(現有灌溉受

益地面積(公

頃))

現有會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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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公務機關-人事管理制度

人事制度：採雙軌制，仍保留陞遷資格，未來訂定陞遷考核要點辦理。

其餘人員按公務體系相關制度辦理。

新進人員

現職人員

約聘人員

需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不馬上減少，
未來視業務需求檢討

依「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規則」延
續辦理，並研擬繼續留任人員陞遷
考核要點

改任換敘或依原職任用
參考「中央健康保險局現職人員轉任行政
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比照改任官職等
級及退撫事項辦法」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辦理

依按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
用辦法」僱用

技工/工友 依工友管理要點辦理 採遇缺不補方式辦理

原則比照健保
署組織法員額
不受總員額第
一類人員總類
限制，兩者陞

遷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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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公務機關-資產處理

初步研擬兩方案：事業用資產由改制後四級機關繼續管理，非事業用則研
議公設財團法人或成立專責單位管理。

1.管理處分別列帳管理
2.依各分帳分別管理對
原水利會事業區內必
要之灌溉排水事務將
優先投資，如有剩餘
者後續將研擬基金使
用分配機制，以提高
資源投注效益性與合
理性。

政府

預算
或作業基金

公設財團法人或政
府成立專責管理單

位

每年需將收入繳庫

私有/共有，仍維
持照舊使用

水利會有
事業地

私有公物
(水利法)

維持原使用

免稅優惠
或逐年購置

國有財產，按國有
財產相關規定辦理

水利會財產

事業用改制條例 非事業用

改制條例登記

辦理收益使
用

如為原水利會所屬財產，

轉為非事業用，

應移為財團法人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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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公務機關-水利小組制度

於農田水利法內制定田間水
利小組劃設方式

授權訂定灌溉排水管理要點(
行政規則)，與行政委託後管

理方式

事務設定與經費編列

斗門以上
(幹支分線、中大排)

斗門以下
(小給、小排)

行政機關任務

政府預算辦理

政府直接辦理 委託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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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行政法人-行政法人概述

行政法人為公法人之一類，主要在解除政府人事與預算管理制度，強調專
業經營提高營運效益。

行政法人所執行之公共任務之條件

推動
單位

低公
權力

不適合由政府
機關推動，亦
不宜交由民間
辦理

所涉及公權力
行使程度較低
者為限

具有專業需求或
須強化成本效益
及經營效能

需求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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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行政法人-農田水利事業營運方式

主要作為執行主題，屬低度公權力，如灌溉配水等，另高權公權力，用水
糾紛、水質取締、設施投資計畫等由國家統籌辦理。

農業部及所屬機關農田水利行政法人

17個分館所

依行政法人法

監督與管理

農田水利事業之
行政處分事務由國

家辦理

辦理灌溉配水業務 如發生行政處分事件由國家辦理



16/20

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行政法人-組織設計

改制1個法人，17個分館所方式辦理，初期仍以17個分館所為原則。董
事長制。(行政法人法第15條董（理）事總人數以十五人為上限)

組織分為內部控制(董監事制度)與外部控制，監督機關對於業務控制幅
度提高，且須受到立法院監督管制，預算仍可來自政府補助。

• 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行政法人法§15) ：
• 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 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
• 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 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 營運（業務）績效之評鑑。
• 董（理）事、監事之聘任及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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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田水利會改制案方案規劃

改制行政法人-人事管理制度、資產管理制度與小組業務

人事制度：對於水利會現有員工管理制度可維持，且可視整體營運績效
適度解除管制，惟同一種行政法人需同樣制度。

資產管理：現有資產需按行政法人法第34條以捐贈、出租、無償使用，
提供改制後行政法人使用，亦採分帳戶管理，惟未來登記為單一行政法
人分館所方式，可透過部份資源獲益後整合利用，強化資源分配需求。

小組業務：小組業務屬行政法人之業務範圍，其應檢討實際業務所需，
並編列適當費用，辦理後續事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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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比較

方案比較表

面向 改制為行政機關 改制為行政法人

政策目
標達成
度

強化水資源利用效率
具國家高權，較能以國家整體農
業計畫推動，保障農業用水發展

屬國家間接行政，未來需與其他機
關辦理水權爭議案件

擴大農民服務範圍
由國家盤點擬投資區域，擴大投

資區域
本業營運收入低，需擴展非事業收

入，始有擴大可能性

強化組織專業性
首長為常任職，強化專業導向 首長為董事長制，具達成政策目標

功能亦可提升管理效率

各面向
與水利
會現行
運作評
析

組織
變動程度高，但轉型為具公權力

組織
變動程度低，僅組織需適用行政法

人法

社會接受度
由行政機關主導農業發展政策，

較符合社會期待
經營具一定自主性，與社會期待

(尤其為農民)貫徹事權統一較不符

人事
延用農田水利會人事管理規則，

現有人員仍可陞遷
可維持現有職員管理制度

資產 維持事業使用 維持事業使用

水利小組
屬國家任務，得以委託行政辦理，
可透過公法關係與經費支持辦理

農民參與

屬行政法人業務，未來與水利小組
屬私法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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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應辦事項規劃

 完成組織法與作用法修正：先完成農田水利會改制條例，做為制度銜接基礎

研訂農田
水利會改
制條例

作用
法面

組織
法面

做為現行組織通則廢止與農業
部組織法通過前之銜接功能，
應包含重點內容
1.改制後任務調整與設計。
2.停止會長與會務委員選舉。
3.財產清點：財產歸屬與改制
前配套財源設計。

4.改制後人員任用制度規劃。
(含員額編制等)

5.田間小組輔導與委託事宜。

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廢止

修正農業部組織法
(如未完成前先訂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會
暫行組織規程，法源依據

為改制條例)

修正農田水利法
(草案)設定相關管轄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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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農田水利會改制訊息及意見表達，

可上農田水利入口網查詢，謝謝！

http://doie.coa.gov.tw/

http://doie.coa.gov.tw/

